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 2022 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的通告

2023 年第 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现将

2022 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通告如下。

一、全省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一）特种设备注册登记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全省注册登记特种设备总量达 728206 台(不包括压力管

道和气瓶)，其中：锅炉 9274 台、压力容器（不含气瓶）161846 台、电梯 424621

台、起重机械 82473 台、客运索道 46 条、大型游乐设施 1541 台、场（厂）内专

用机动车辆 48405 台（见图 1）。另有气瓶 585.48 万只、压力管道 63807.684

千米。

图 1 2022 年特种设备按类别分布图（注：不含气瓶和压力管道）

与 2021 年相比，特种设备注册登记数量增加 48087 台，增幅为 7.07%；其

中锅炉减少 369 台，增幅为负 3.83%；压力容器（不含气瓶）增加 11236 台，增

幅为 7.46%；电梯增加 28937 台，增幅为 7.31%；起重机械增加 3277 台，增幅为

3.97%；大型游乐设施减少 42 台，增幅为负 2.65%；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增



加 4489 台，增幅为 11.64%；气瓶增加 18.22 万只，增幅为 3.21%；压力管道增

加 9471.804 千米，增幅为 17.43%；客运索道保持不变。（增减量见图 2、增幅

见图 3）

图 2 2021-2022 年全省特种设备数量增减对比图（台）

图 3 2022 年全省特种设备数量增幅情况（单位：百分比）

（二）特种设备分布状况

1.全省 21 个（市）州特种设备数量（不含气瓶和压力管道）分布情况（见

图 4）。



图 4 2022 年各市（州）特种设备数量分布图（单位：台）

2.根据四川省政府经济发展区规划，全省 21 个市（州）划分为五大经济

发展区，分别为成都平原经济区（包括成都、德阳、绵阳、乐山、眉山、资阳、

遂宁、雅安 8市），川东北经济区（包括广元、南充、广安、达州、巴中 5市），

川南经济区（包括自贡、泸州、内江、宜宾 4市），攀西经济区（包括攀枝花、

凉山 2市（州）），川西北经济区（包括阿坝州、甘孜州 2州）。按照发展区统

计特种设备数量（不含气瓶和压力管道），成都平原经济区为 492680 台，川东

北经济区为 89981 台，川南经济区为 97084 台，攀西经济区为 38922 台，川西北

经济区为 9539 台（见图 5）。



图 5 2022 年五大经济发展区特种设备数量分布情况

（三）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全省共有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

修理）单位和气体充装单位 2881 家，其中：设计单位 108 家，制造单位 351 家，

安装（含改造、修理）单位 1267 家，移动式压力容器及气瓶充装单位 1155 家。

（见图 6所示）

图 6 2022 年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情况（单位：家）

（四）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全省共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307 家，其中特种设备

综合检验机构共计 41 家（市场监管系统检验机构 21 家、社会检验机构 8家、自

检机构 12 家），无损检测机构 28 家，气瓶检验机构 165 家，安全阀校验机构

46 家，电梯检测机构 3家，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起重机械检验机构 24

家。（见图 7所示）



图 7 2022 年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分布情况（家）

（五）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全省设置专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201 个，其中省级 1

个、市（州）级 21 个、县（市、区）级 179 个；县（市、区）设置兼职机构 39

个，县（市、区）设置派出机构 1192 个。

二、2022 年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一）事故总体情况

2022 年全省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 1起，受伤 1人。全年未发生特种设备亡

人事故，总体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二）事故特点

按发生领域和设备种类划分，事故发生在压缩天然气加气站内脱水装置电

加热器（压力容器）设备启用过程中；按事故发生环节划分，事故发生在使用环

节。

（三）事故原因

压缩天然气加气站内脱水装置开始再生操作时，在未开启电加热器的出气

阀和减压装置进气阀情况下，就启动了电加热器的电源对再生气（天然气）加热，

电加热器内的再生气在密闭空间内被加热膨胀，导致超温过热，造成电加热器强

度降低、筒体破裂，引起天然气泄漏燃烧。

（四）主要风险隐患因素

梳理分析 2022 年证后监督检查、暗访检查、投诉举报和事故情况等暴露

出的问题，一方面受疫情反复、高温极端天气、限电停电等复杂因素影响，企业

安全管理松散、作业人员变动大、无证上岗顶岗现象突出。另一方面燃气气瓶充

装、化工领域老旧装置中的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人员密集场所电梯、油气压力

管道等使用单位报检意识差，设备超期未检较多。这都直接反映出相关企业安全

主体责任悬空，主要负责人、安全责任人特种设备安全意识不牢，对风险隐患认

知不足，《风险隐患台账清单》建立不完善，问题隐患未“动态清零”，没有将

安全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

1.生产环节。资源条件方面。部分生产单位质量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人员配置数量、任职条件、履职能力等不能满足许可要求，缺少必要的生

产设备、检测设备、试验装置以及检测专用场地和现行的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质

量保证体系方面。质量保证体系实施不到位，相关责任人不符合体系基本要求，



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记录表格可操作性和指导性不强。文件的审批程序不符

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未进行内审和管理评审。产品质量安全性能方面。产品出

厂资料不完整、设计和产品质量控制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部分生产单位设

计、无损检测、理化检验外委工作不符合技术规范规定，检测仪器未按规定进行

检定或校准等。

2.使用环节。锅炉。电站锅炉受连续运行限制，主蒸汽、主给水管道及流

量计等关键部件长期高温高压运行，相关部件未按期开展检验检测；燃油燃气、

有机热载体等锅炉燃烧器、水位等安全联锁保护装置维护不到位，易失灵失效，

油气管路阀门易泄漏引发火灾燃爆事故。固定式压力容器、工业管道。化工和工

贸行业使用的反应和换热压力容器、快开门压力容器及管道等设备老化严重（超

设计年限或使用超 20 年），联锁装置、安全附件和仪器仪表等可能长期失修失

检，盛装的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高危介质易发生泄漏引发严重安全事故。移动

式压力容器。流动性强、日常难以监管，罐体及安全附件易超期未检，安全附件

易失效失灵，易引发重大安全事故。

电梯。安全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未建立或履行，档案管理未严格落实一梯

一档要求，维保记录随意，个别甚至提前在空白维保记录上签字，值班人员未及

时接听“五方通话”或不在岗；部分电梯故障频发，隐患整治不及时，造成群众

乘梯不便，引发大量投诉和舆情关注；电梯未按应急预案进行演练，困人救援操

作不规范、处置不当易导致被困人员意外伤亡。起重机械。道路交通、工矿商贸

和金属冶炼等领域，现场作业环境复杂，“大吨小标”、非法改造拼装、限位装

置缺失或失效，钢丝绳、吊钩等重要部件损坏未及时处理，易发生倾覆、碰撞、

坠落等事故。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部分景区观光车辆未按规定路线行驶，

道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易引发重大安全事故，叉车管理松散，违规租用借用

情况较多，无证操作现象突出，同时因使用空间狭窄、视线受货物遮挡、噪音干

扰等影响，极易发生碰撞、挤压、倾翻等事故。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大都

在露天高空高速运行，维护保养和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要求高，节假日期间超时限、

超负荷运行，易发生安全装置失效，设备故障停运，应急处置不当，导致乘客长

时间高空滞留或意外坠落等风险。

3.充装环节。未严格充装前后检查，未分析气瓶内剩余气体成分，对无剩

余压力气瓶进行充装。液化石油气瓶。气瓶超设计年限未经检验机构“安全评

估”仍继续使用，瓶阀超设计年限使用或未按规定要求更换为“自闭阀”，充装



非自有产权气瓶，气瓶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运行不良，数据不准，部分气瓶仍然未

纳入追溯平台进行管理。氧气瓶。充装前未严格检查气瓶油脂污染状况，未对瓶

阀等关键部件进行脱脂处理。乙炔瓶。充装前未按技术规范和相关标准要求测定

溶剂补加量。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未严格按照介质充装系数进行充装，易发生

超量充装，装卸管道未按规定耐压试验，装卸作业人员无证操作，未及时将充装

信息上传至全国移动式压力容器智慧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车用气瓶。充装未经注

册登记并在检验有效期内的气瓶，未严格执行充装操作规范，易发生可燃气体泄

漏等燃爆事故。

4.检验检测环节。资源条件方面。检测仪器未检定，缺少使用状态标识，

个别机构营业执照住所地址变更未向发证机关提交核准证变更申请。部分无损检

测机构不能提供所从事检测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安全规范和技术标准。质量体系

建立与运行方面。未严格按照《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开展

检验检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未根据法规标准变化及时修订，质量文件、检测报

告的审核、批准人员与该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规定不一致，作业指导文件、检

验工艺规程未经审查批准或无批准人员，未按规定进行内部管理评审，缺少评审

见证材料，人员能力评价及确认表存在超范围授权等。检验检测工作质量方面。

电梯检验机构未按相关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检验报告，出具的检验报告与电梯

实际情况不符，如电梯实际具有此功能，而检验报告记录为无此项，检验报告中

电梯层站数与电梯实际（含出厂合格证）不符。个别检测机构原始记录涂改、划

改未经相关人员签字确认，检测记录不完整，检测报告中缺检测部位图，示意图

标识的位置与报告上的无对应关系，检验报告与检验记录存在不一致等问题。气

瓶检验机构未严格按照气瓶设计寿命周期确定下次检验日期，出具的检验报告执

行作废的技术规范和国家标准。

三、2022 年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和节能主要工作情况

（一）聚焦质量安全源头治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开展电梯生产单位、

压力管道元件生产、无损检测机构证后监督抽查。抽查 60 家电梯维保单位（含

异地维保点）、120 台电梯，发现问题 685 个，其中本体安全问题 258 个，检验

机构问题 17 个，维保单位问题 121 个，使用单位问题 289 个；抽查无损检测机

构 15 家，发现问题 69 个；抽查 50 家压力管道元件生产企业和 88 个批次产品抽

样检测，共发现问题 232 个，涉及资源条件方面问题 78 个，质保体系方面问题



52 个，产品安全性能方面问题 102 个，督促 4家生产许可证过期企业注销资格，

责令 4家生产条件不能持续满足许可要求的企业停产停业整改。

（二）强化锅炉节能审查和能效测试。完成 246 台锅炉设计文件、307 个

锅炉部件鉴定审查工作，发现问题 111 个。结合各地在用锅炉实际情况，完成

40 台在用燃煤、燃生物质和燃造纸碱液锅炉能效测试。发现使用单位节能意识

较差，锅炉存在选用煤种与设计不符、测试仪器仪表超期未检定校准、管道保温

严重破损、节能装置投用不正常、除尘器除尘效果不佳等问题 31 个，现场督促

相关企业立即整改，形成工作闭环，严把锅炉设计能效合规源头关口，大力提升

锅炉使用能效水平。

（三）公用管道法定检验实现新突破。抢抓城镇燃气安全整治契机，通过

推行分片包保督导，市、县网格管理落实“一企一方案”，督促燃气企业倒排工

期落实“日清月结”机制，摸排清理 7.48 万公里燃气公用管道基础数据，全面

推动法定检验工作，截至 12 月底，7.38 万公里处于检验有效期内，检验率达

98.6%，检验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 1711 个。

（四）特种设备智慧监管跃上新台阶。全省 406438 万台电梯实现追溯信

息“一网通查”，24251 条压力管道基础数据适时更新，21 个市（州）292 家充

装单位 283.5 万只液化石油气瓶纳入追溯系统进行管理；现场检查 APP 完成更新

改版，录入检查数据 1.2 万条，有力规范和指导基层开展检查工作。

（五）基础能力建设取得新成效。加大安全监察人员取证培训，截至 12

月底，全省 A类监察员 110 人，B类监察人员 5300 人；第一时间派员处置芦山、

马尔康、泸定地震，确保未发生特种设备次生灾害；对 21 次国家、省级重要会

议活动场所 1.2 万台特种设备落实 24 小时驻点保障，依托省特检院组建了专家

库和应急专家队伍，指导各地开展了 31 次化工压力容器、客运索道等应急处置

演练。

（六）特种设备三年整治圆满收官。紧盯“四大重点领域”，突出风险隐

患，开展全类别、全环节、全时段安全大检查，完成 2.6 万家使用单位、872 家

生产单位常规监督检查和专项检查，排查整治问题隐患 1.76 万个。加大特种设

备专项整治力度，将摸排发现的 3218 台使用超 20 年压力容器、77.5 公里超设

计年限工业管道纳入化工企业老旧装置清单管理，加装起重机械“双限位”装置

45136 台，全覆盖开展 408 台电站锅炉专项整治“回头查”，严肃查处液化石油

气充装站违法违规行为 130 余件，全面完成 67381 台电梯鼓式制动器拆解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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